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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安市支持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

为全面提升全市知识产权创造保护运用能力，助力广安

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，完善知识产权激励政策，根据《知识

产权强国建设纲要（2021—2035 年）》《四川省知识产权促

进和保护条例》等文件及法规精神，结合广安实际，制定本

政策。

一、支持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

（一）鼓励高价值发明专利培育。对首次达到以下几项

标准其中一项的发明专利，给予该专利权属人一次性奖励 1

万元，同一专利只享受一次奖励：

1. 发明专利维持年限超过 10 年；

2. 在海外有同族专利权的发明专利；

3. 发明专利获得中国专利奖或国家科学技术奖项；

4. 发明专利许可、转让、质押融资金额超过 500 万元，

或者相关产品年销售收入超过 1 亿元。

（二）鼓励企业加强商标国际注册。对新获得马德里

体系商标注册的国际商标，给予商标权利人每件 1 万元一次

性奖励。对新获得非马德里体系商标注册的国际商标，给予

商标权利人每件 0.3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以上两项同一商标权利

人一年内奖励金额不超过 2 万元。

（三）鼓励地理标志培育。对新获批地理标志保护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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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团体、协会和其他组织，每件给予一次性奖励 15 万元。对

新获批地理标志商标的权利人，每件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

元。对新获得中欧地理标志产品国际互认互保的企业或者行

业协会，每件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。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和

地理标志保护商标如为同一产品，奖励金额按最高标准执

行，不重复奖励。

二、支持知识产权高效益运用

（四）支持建设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。鼓励企业、高

校、科研院所协同建设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，培育具有核心

竞争力的专利和专利组合。对建成省级高价值专利育成中心

的给予一次性奖励 50 万元。

（五）支持专利技术向标准转化。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

的专利技术转化为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省级地方标准的企

业，每项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、5 万元、3 万元。

（六）推动知识产权转化运用。对获得国家级、省级知

识产权转化类项目支持的企业，分别按照国家级、省级支持

金额的 30%、最高 50 万元给予配套资金支持。支持企业开展

专利密集型产品备案，对首次认定为专利密集型产品的，给

予所属企业每件产品一次性奖励 1 万元。

（七）强化知识产权金融服务。企业开展商标权、专利

权质押融资，按评估费、担保费、贷款利息的 50%给予资

助，每户企业当年资助总额不超过 1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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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鼓励提升专利价值。对获得国家专利金奖、银

奖、优秀奖的，每项分别给予专利权人一次性奖励 100 万

元、80 万元、50 万元。

（九）支持参加知识产权推广活动。对参加市级以上

市场监管局组织的知识产权展会（交易会）等大型活动，给

予企业参展费用支持。国外展会支持 1 万元/户/次，港澳台展

会支持 0.8 万元/户/次，境内省外展会支持 0.5 万元/户/次，省

内展会支持 0.3 万元/户/次。每户企业当年支持总额不超过 2

万元。

三、支持知识产权高标准保护

（十）支持开展知识产权保护保险业务。支持企业购

买专利、商标执行保险，专利、商标被侵权损失保险等险

种，按照实际缴纳保费的 50%给予投保人资助，单个企业当

年资助总额不超过 20 万元。

（十一）支持企业依法维权。企事业单位主动维权，解

决知识产权侵权纠纷，经法院判决、调解或仲裁机构仲裁并

成功维权的，给予维权单位维权代理费的 30%资助，每件案

件最高资助 10万元，同一单位当年资助总额不超过 20万元。

（十二）加强维权保护平台建设。对获批国家级、省级

知识产权快速维权中心（维权站）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

20 万元、10 万元。同一年度符合 2 个奖励条件的，只能申请

一次奖励，奖励金额按最高标准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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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支持知识产权高品质服务

（十三）提升知识产权服务机构能力。经国家知识产

权局备案且持续运营 2 年以上的新增代理机构，一次性给予

10 万元的奖励；对同一年度代理发明专利授权量达 10 件的专

利代理机构（含分支机构），奖励 2 万元，超过 10 件的部

分，每 10 件奖励 1 万元，累计最高奖励 10 万元；对同一年

度代理企业商标注册获批量达 50 件、100 件、200 件以上的

商标代理机构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万元、4万元、8万元。

（十四）鼓励开展知识产权托管服务。支持企业开展

知识产权托管，对在政策施行期内知识产权托管服务企业数

量达到 10 家、20 家、30 家的知识产权服务机构，分别给予

一次性奖励 0.3 万元、0.6 万元、1 万元。

（十五）鼓励企事业单位知识产权专业人才队伍建

设。支持高等院校、科研单位和企业（不含知识产权服务机

构）培养知识产权专业人才，对新取得知识产权师或专利代

理师、高级知识产权师、正高级知识产权师职称的专业人

才，分别按 0.1 万元/人、0.5 万元/人、1 万元/人的标准给予

一次性奖励。

（十六）支持知识产权宣传培训。对新获批国家级、省

级知识产权培训基地（知识产权远程教育分站、知识产权公

共服务信息网点）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、10

万元。同一年度符合 2 个以及以上奖励条件的，只能申请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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次奖励，奖励金额按最高标准执行。

（十七）鼓励实施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和利用。鼓励围

绕重点产业、重大项目实施精准专利导航，对实施专利导航

产业发展项目的单位，按项目服务费用的 60%给予资助，最

高不超过 20 万元。

五、支持知识产权高水平管理

（十八）支持企业提升管理能力。对首次通过《创新管

理—知识产权管理指南（ISO56005）》认证的企业，每户给

予一次性奖励 8 万元；对首次通过《企业商业秘密管理规

范》《企业知识产权合规管理体系（GB/T29490—2023）》认

证的企业，每户给予一次性奖励 5 万元；对新获批国家级知

识产权优势（示范）企业，每户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元；对

新确定为四川省知识产权强企培育企业且经验收合格的，每

户给予一次性奖励 8 万元；对新获批国家级、省级商业秘密

保护创新试点企业（单位），每户分别给予一次性奖励 10 万

元、5 万元；对首次通过“天府名品”认证的企业（单位），

每户给予一次性奖励 20 万元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十九）本政策涉及的资金纳入市本级财政预算，市

市场监管局（市知识产权局）、市财政局根据本政策联合

制定实施细则。

（二十）本政策自 2026 年 1 月 20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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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年。本政策措施与市级其他政策相重叠的事项按照就高不

重复原则执行，可与上级政策叠加享受。本政策施行期间，

法律法规规章或上级政策、文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
